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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行政規則 

（一）訂定（修正、停止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 

第 1 款行政規則流程 

 權責機關作業流程作業階段

1.各主管機關

2.法制局

3.各主管機關

行
政
規
則
會
辦
階
段

行
政
規
則
下
達
階
段

4.法制局

2.擬會辦意見

3.簽請核准

1.研擬草案

通過

不通過

4.刊登電子法規
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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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修正、停止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 

第 1 款行政規則流程說明及格式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機關 

行 

政 

規 

則 

會 

辦 

階 

段 

1.研擬草案 屬本府依權限或職權訂定（修正、停止適用）

之行政規則，應由各主管機關業務承辦人員

依下列規定提出草案，簽各一級主管機關首

長核准： 

一、 訂定案：檢附草案總說明、逐點

說明及草案規定。 

二、 修正案：檢附修正草案總說明、

對照表及草案規定。 

三、 停止適用案：檢附停止適用總說

明及現行規定。 

各主管機關 

2.擬會辦意見 壹、 會辦法制局者，由法制局承辦人員研提

會辦意見。 

貳、 各類公文之處理時限，依新北市政府文

書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法制局 

行 

政 

規 

則 

下 

達 

階 

段 

3.簽請核准 壹、 由各主管機關依會辦意見研議或修正

後，提出行政規則草案簽請市長核准以

函分行或停止適用。 

貳、 未經市長核准通過者，退回由各主管機

關重新研擬草案。 

各主管機關 

4.刊登電子法

規查詢系統 

將市長核准相關文件之影本，以公文或電子

郵件方式，移法制局辦理刊登電子法規查詢

系統事宜。 

法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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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名稱）草案 
一、○○○○○○○○○○○○○○○○○○○○○○○○○○○○

○○○。 

○○○○○○○○○○○○○○○○○○○○○○○○○○

○○○○○○： 

(一)○○○○○○○○○○○○○○○○○○○○○○○○○○

○○○○○○○○： 

1、○○○○○○○○○○○○○○○○○○○○○○○○○

○○○○○○○○○： 

(1)○○○○○○○○○○○○○○○○○○○○○○○

○○○○。 

十一、○○○○○○○○○○○○○○○○○○○○○○○○○○○

○○○。 

二十一、○○○○○○○○○○○○○○○○○○○○○○○○○○

○○○○。 

 

 

 

 

 

 

 

 

 

 

 

 

 

版面設 定

右邊界 為

2.5cm 

版面設 定

左邊界 為

3cm 

版面設定上

邊界為 2.5cm 

1. 標題：標楷體，20；固定行高，25pt；置中對齊。 

2. 規定：標楷體，14；固定行高，25pt；左右對齊。 

3. 第 1 項自點次之標點符號後書寫、凸排對齊第 1 行第 1 字。 

4. 第 2 項以後各項，左縮排與第 1 項第 1 字對齊、第 1 行位移 2 字元。 

5. 各款左縮排與該點第 1 項第 1 字對齊、凸排對齊該款第 1 行第 1 字。 

6. 各目左縮排與該款第 1 字對齊、凸排對齊該目第 1 行第 1 字。 

7. 版面得視實際情形調整。 

版面設定下

邊界為 2.5cm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 

行政規則草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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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名稱）草案總說明 
○○○…○○○（應說明所用名稱及訂定之理由、政策目的，必

要時並說明執行所需人員、經費預估及相關事項），特訂定（行政規

則名稱）。本草案共計○點，其要點如下（簡要列明各點訂定之要旨）： 

一、 ○○○（第一點）。 

二、 ○○○（第二點）。 

三、 ○○○（第三點）。 

  

 

 

 

 

標楷體，20；固定行高，

25pt；置中對齊 

版面設 定

右邊界 為

2.5cm 

版面設 定

左邊界 為

3cm 

版面設定上

邊界為 2.5cm 

版面設定下

邊界為 2.5cm 

訂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 

行政規則草案之總說明格式 

標楷體，14；固定行高，

25pt；左右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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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名稱）草案逐點說明 
規                      定 說                      明 

名稱： 

○○○ 

 

 

 

本○○○名稱。 

 

 

 

 

 

 

 

 

 

一、  ○○○○○○○○○○○○○○○

○○○○○○○○○○○○。 

○○○○○○○○○○○○○○

○○○○○○○○○○○○○○○○

○○○○○○： 

(一)○○○○○○○○○○○○○○

○○○○○○○○○○。 

1、○○○○○○○○○○○○○

○○。 

 

 

 

 

○○○（詳細說明各點之立法意旨）。 

二、  ○○○。 

 

○○○。 

 

 

標楷體，20；固定行

高，23pt；置中對齊 

標楷體，14；固定行高，

23pt；置中對齊 

 

版面設定右

邊界為 1cm 

平均分配欄寬 

版面設定上

邊界為 2.5cm 

版面設定下

邊界為 2.5cm 

版面設定左

邊界為 1.5cm 

第 1 項凸排 1 字元，標

楷體，12；固定行高，

23pt；左右對齊 

第 2 項左縮排 1 字元、

第 1 行位移 2 字元，標

楷體，12；固定行高，

23pt；左右對齊 

各款左縮排 1 字元、凸

排對齊第 1 字，標楷

體，12；固定行高，

23pt；左右對齊 

訂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 

行政規則草案之逐點說明格式 

 

標楷體，12；固定行高，

23pt；左右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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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行政規則名稱）修正草案總說明 
○○○…○○○（應說明沿革及修正之理由、政策目的，必要時

並說明執行所需人員、經費預估及相關事項；原行政規則名稱有修正

者，應一併說明修正理由）。綜上，爰擬具（原行政規則名稱）修正

草案，修正共計○○點，其修正要點如下（簡要列明各點修正之要旨）： 

一、○○○（修正規定第一點）。 

二、○○○（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修正規定第三點）。 

 

 

 

 

 

 

 

版面設 定

右邊界 為

2.5cm 

版面設 定

左邊界 為

3cm 

版面設定上

邊界為 2.5cm 

標楷體，14；固定行高，

25pt；左右對齊 

版面設定下

邊界為 2.5cm 

修正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 

行政規則草案之總說明格式 

標楷體，20；固定行高，

25pt；置中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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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行政規則名稱）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名稱： 

○○○○○○○○ 

名稱： 

○○○○○○○○ 

本○○名稱。 

 

 

 

 

 

 

 

 

 

 

一、  ○○○○○○○○○

○○○○○○○○○○

○○○○○○○○。 

○○○○○○○○

○○○○○○○○○○

○○○○○○○○○○

○○○○○○○○： 

(一)○○○○○○○○

○○○○○○○○

○○○。 

1、○○○○○○○

○○○○○○

○。 

一、  ○○○○○○○○○

○○○○○○○○○○

○○○○○○○○。 

○○○○○○○○

○○○○○○○○○○

○○○○○○○○○○

○○○○○○○○： 

(一)○○○○○○○○

○○○○○○○○

○○○○○○○

○。 

 

○○○（詳細說明各點之修

正意旨）。 

 

 

 

 

 

 

 

 

 

 

 

 

二、  ○○○。 二、  ○○○。 ○○○。 

 

標楷體，20；固定行高，

23pt；置中對齊 

平均分配欄寬 

版面設定上

邊界為 2.5cm 

標楷體，14；固定行高，

23pt；置中對齊 

 

標楷體，12；固定行高，

23pt；左右對齊，並於

修正處劃底線 

第 2 項左縮排 1 字元、

第 1 行位移 2 字元，標

楷體，12；固定行高，

23pt；左右對齊，並於

修正處劃底線 

 

各款左縮排 1 字元、凸

排對齊第 1 字，標楷體，

12；固定行高，23pt；

左右對齊，並於修正處

劃底線 

 

版面設定右

邊界為 1cm 

版面設定下

邊界為 2.5cm 

版面設定左

邊界為 1.5cm 

修正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 

行政規則草案之對照表格式 

 

標楷體，12；固定行高，

23pt；左右對齊 

第 1 項凸排 1 字元，標

楷體，12；固定行高，

23pt；左右對齊，並於

修正處劃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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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名稱）停止適用總說明 
「○○○（行政規則名稱）」（以下簡稱本○○○）於中華民國

（以下同）○年○月○日以本府○○號函訂定全文○點，本○○○規

定○○等事項…。（說明法規之沿革、必須停止適用之理由） 

 

 

 

 

 

 

 

 

 

 

 

 

 

 

 

標楷體，20；固定行高，

25pt；置中對齊 

版面設 定

右邊界 為

2.5cm 

版面設 定

左邊界 為

3cm 

版面設定上

邊界為 2.5cm 

標楷體，14；固定行高，

25pt；左右對齊 

版面設定下

邊界為 2.5cm 

停止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 

行政規則之總說明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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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機關內部臨時任務編組組織規定體例 

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並參酌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第 28 條之規定，機關內部臨時任務編組組織，得以行政規則定之。

其參考體例如下： 

1.體例一 

 參  考  體  例  規  定 說                明 

名稱： 

新北市政府○○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  本要點依○○（法規名稱）第○條

第○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組織之設立依據。 

※本體例係有法規授權設立者，如係依職

權設立者，其體例則改為「新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審議○○，特設○○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職

權如下： 

(一)○○之○○事項。 

(二)○○之○○事項。 

(三)．．．．．．。 

(四)．．．．．．。 

明定組織之功能定位。 

三、  本會置委員○○人至○○人，其中

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兼任；一人為

副主任委員，由○○兼任；其餘委員，

由市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及（或）其

他有關機關之代表○○人至○○

人。 

(二)專家學者○○人。 

(三)．．．．．．○○人。 

明定組織之成員結構。 

※如欲強化組織之「專業性」與「獨立

性」，建議增列第二項：「前項第二款之

委員（成員），不得少於委員（成員）總

數○分之○」；如涉及委員會人數性別比

例部分，建議將文字統一為：「本會任一

性別委員（成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成

員）總數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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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

（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

其本職進退。 

委員於任期出缺時，應予補聘（派）

兼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但出缺委員所餘任期未滿六個月，得不

補聘（派）。 

明定組織之成員任期。 

五、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

指派之，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會務。     

明定組織之執行秘書任命。 

六、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

議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

副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副主任

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

人為主席。 

前項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

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 

一、明定組織之會議召集及主席代理。 

二、明定組織之開會及決議程序。 

七、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代表

兼任之委員，除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外，如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

席。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

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之規定。 

明定組織成員之出席方式及利益迴避。 

八、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

支給相關費用。 

明定組織之委員、成員可否支給費用依相

關法規之規定。 



 

- 182 - 

2.體例二 

參  考  體  例  規  定 說                  明 

名稱： 

新北市政府○○小組設置要點 

 

一、  本要點依○○（法規名稱）第○條

第○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組織之設立依據。 

※本體例係有法規授權設立者，如係依職

權設立者，其體例則改為「新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處理○○，特設○○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之任

務如下： 

(一)○○之○○事項。 

(二)○○之○○事項。 

(三)．．．．．．。 

(四)．．．．．．。 

明定組織之功能定位。 

三、  本小組成員○○人至○○人，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由○○兼任；一人為副

召集人，由○○兼任；其餘成員，由市

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及（或）其

他有關機關之代表○○人至○○

人。 

(二)專家學者○○人。 

(三)．．．．．．○○人。 

(四)．．．．．．。 

明定組織之成員結構。 

※如欲強化組織之「專業性」與「獨立

性」，建議增列第二項：「前項第二款之

委員（成員），不得少於委員（成員）總

數○分之○」；如涉及委員會人數性別比

例部分，建議將文字統一為：「本小組任

一性別委員（成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成

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  本小組成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

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

隨其本職進退。 

成員於任期出缺時，應予補聘（派）

明定組織之成員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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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但出缺成員所餘任期未滿六個月，得不

補聘（派）。 

五、  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

指派之，承召集人之命，處理小組事務。 

明定組織之執行秘書任命。 

六、  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會

議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

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副召集人均不

能出席時，由出席成員互推一人為主

席。 

前項會議應有全體成員過半數之

出席，及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 

一、明定組織之會議召集及主席代理。 

二、明定組織之開會及決議程序。 

七、  成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代表

兼任之成員，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外，

如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

席。 

成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

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之規定。 

明定組織成員之出席方式及利益迴避。 

八、  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

定支給相關費用。 

明定組織之委員、成員可否支給費用依相

關法規之規定。 

 

 

 

 

 備註： 

以上
。。

範例僅供參考，請依個別法案實際提案調整修正相關文字。
。。。。。。。。。。。。。。。。。。。。。。。。。。

 



 

- 184 - 

（四）訂定（修正、停止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 

第 1 款行政規則之下達例稿 

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160 條第 1 項及第 162

條之規定，機關訂定、修正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之方

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之行政規則，應以新北市政府函（分行）

「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於不再適用時，亦應以新北市政府函（分

行）「停止適用」之；且於函載明之「生效」日期及點次，應以中文

方式表示（如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其例稿如下：  

1.訂定案： 

（1）非限時規定： 

主旨：訂定「○○○要點」，並自即日生效（或「並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要點」規定。 

 

（2）限時規定： 

主旨：訂定「○○○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至中華民國○年○月

○日止（或「並自中華民國○年○月○日生效至○年○月○日

止」），請查照。 

說明：檢送「○○○要點」規定。 

 

2.修正案： 

（1）未修正行政規則名稱： 

○1 修正規定達全部規定 2 分之 1 以上者，為全案修正： 

主旨：修正「○○○要點」，並自即日生效（或「並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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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正規定未達全部規定 2 分之 1 者： 

●修正規定在 4 點以上，為部分規定修正： 

主旨：修正「○○○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或「並自

中華民國○年○月○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規定在 3 點以下，為少數規定修正： 

主旨：修正「○○○要點」第○點（第○點、第○點或第○點、

第○點、第○點）規定，並自即日生效（或「並自中華民國○年

○月○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要點」第○點（第○點、第○點或第○

點、第○點、第○點）規定。 

 

（2）修正行政規則名稱： 

○1 修正規定達全部規定 2 分之 1 以上者，為全案修正： 

主旨：修正「○○○要點（原行政規則名稱）」名稱及其規定，

並自即日生效（或「並自中華民國○年○月○日生效」），請查

照。 

說明：檢送修正「○○○要點（新行政規則名稱）」規定。 

 

○2 修正規定未達全部規定 2 分之 1 者： 

●修正規定在 4 點以上，為部分規定修正： 

主旨：修正「○○○要點（原行政規則名稱）」名稱及其部分規

定，並自即日生效（或「並自中華民國○年○月○日生效」），

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要點（新行政規則名稱）」部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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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在 3 點以下，為少數規定修正： 

主旨：修正「○○○要點（原行政規則名稱）」名稱及其第○點

（第○點、第○點或第○點、第○點、第○點）規定，並自即日

生效（或「並自中華民國○年○月○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要點（新行政規則名稱）」第○點（第

○點、第○點或第○點、第○點、第○點）規定。 

 

3.停止適用： 

主旨：「○○○要點」自即日停止適用（或「自中華民國○年○

月○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備註： 

以上函稿範例僅供參考，請依個別法案調整修正相關文字。
。。。。。。。。。。。。。。。。。。。。。。。。。。

 


